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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山区“金梧桐”•生活津贴

申请指南（2021年版）

根据《杭州市萧山区“金梧桐”人才安居计划实施办法（2011

修订）》（萧人社〔2021〕37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对符合文件规定

的人才发放生活津贴。

“金梧桐”生活津贴共分四项申请内容分别是：①生活津贴

资格证申请、②生活津贴兑现申请、③毕业五年内硕士研究生生

活津贴申请、④生活津贴提档补差申请。

一、申报时间

每年根据人才流量情况原则上安排4月和9月两次申报，每次申报

期为1个月。具体以萧山区高层次人才管理系统网站

（http://xsrc.xs.zj.cn/）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“金梧桐”生活津贴申请通过萧山区高层次人才管理系统网

站（http://xsrc.xs.zj.cn/）办理，分为单位注册，网上申请，

用人单位审核、公示、上报，区人社局审核等步骤，相关操作进

度均可在系统内查询。



2

（一）单位注册

用人单位必须正确填写企业统一信用代码等相关信息，认真

确认企业工商登记注册地、企业流转税纳税归属地，信息填写不

准确，将影响材料申报。

（二）网上申请

1.信息填报

登录系统后用人单位统一进行申请人网上资料的填报，也可

以通过单位账号分设员工个人账号进行基础信息填报及附件材

料的上传。

2.用人单位审核

用人单位受理申请材料，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查验，对其真

实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并将通过初审的申请人情况在本单

位公示7天无异议后，在《申请表》上，签署用人单位意见并加

盖用人单位公章后上传，在线点击上报申请材料。

享受生活津贴期限已满，或申请对象已达到规定年龄，补助

自然终止；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，或有犯罪违法违纪行为受到过

处理，或有其他导致津贴应终止的情形，用人单位应在当月内及

时以书面告知区人力社保局，停止津贴发放并追回已超额发放的

补贴。

（三）区人社局审核

区人力社保局对用人单位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对未通过审

核的材料，通过申报系统做出不予受理反馈；对通过审核的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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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萧山区高层次人才管理系统等官方网站公示无异议后，线上办

理审批。

（四）生活津贴（资格证）发放

对公示无异议且线上办理批准的津贴(资格证)申请，申请人

可通过申报系统下载打印“金梧桐”生活津贴电子资格证书；津

贴由区人力社保局和区财政局签发津贴核拨文件，按照行政财务

流程拨付到申请人本人名下的银行专项账户。

三、申报材料及要求

1、本人签字、单位盖章后扫描的《“金梧桐”生活津贴资格证/

兑现/提档补差申请表》。

2、选择其中一项身份条件提交材料：

①非创业人员：身份证（正反面）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期限

为三年及以上的正式《劳动合同》；

②创业人员：身份证（正反面）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企业半

年及以上纳税证明；

③国（境）外人才：护照和有效期内的外国人永久居住证/来

华工作许可证/港、澳、台往来大陆通行证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期

限为三年及以上的正式聘用合同。

3.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。（提取方式参考：萧山区高层次

人才管理系统网站—高层次人才—帮助中心）

4.A-E类人才提供《人才认定结果证书》、申报条件对应的主项

佐证材料(详见附件《人才认定依据主项及时间节点说明》)：学历学

位证书及有效期内的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、职称/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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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/职业证书、荣誉证书等。

5、属于附件《人才认定依据主项及时间节点说明》第3类情况的，

兑现津贴时须提交人才生活津贴资格证申领成功之后次年及第三年

的认定条件佐证材料。

生活津贴资格证：提交材料清单中的第1、2、3、4项材料。

生活津贴兑现申请：劳动聘用关系未发生变动的，提交材料清

单中的第3项材料；劳动聘用关系发生变动的，提交材料清单中第1、

2、3项；属于附件第3类情况的，提交材料清单中的第3、5项材料。

提档补差：劳动聘用关系未发生变动的，提交材料清单中的第3、

4项材料；劳动聘用关系发生变动的，提交材料清单中的第1、2、3、

4项材料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符合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应优先申请应届生的生活补贴、贷

款贴息、租房补贴，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不再申请E、F类的生活津贴，

无须申请生活津贴资格证。高校应届毕业生待遇领取完毕后，人才晋

升到D类及以上的档次的可直接申请提档补差。

2.已领取完毕“老生活津贴（一类到七类）”和2018年、2019

年“金梧桐”生活津贴（A-F类）（满三年）的人才，若获得新的荣

誉认定为更高层次人才类别且符合2021年生活津贴条件，无须再申请

生活津贴资格证，可根据现人才认定类别申请提档补差，每人最多提

档补差一次，2021年之前已经提档补差过的人才不再受理。

3.生活津贴资格证取得后兑现前，人才认定类别提档的，仍按照

生活津贴资格证书上载明的人才类别进行兑现，无需再次申请新的生

活津贴资格证，人才可于生活津贴资格证书上载明的人才类别津贴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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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兑现完毕后再另行申请提档补差。

4.2018年以前按照原《萧山区企业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生活津贴

补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萧政办发〔2012〕149号）申领过生活津

贴但未申请满三年的不再受理申请。2018年以后根据“金梧桐”相关

文件申领过第一次、第二次生活津贴人员根据原《杭州市萧山区“金

梧桐”人才安居计划实施办法》（萧人社〔2019〕83号）文件标准第

一次申请日视为生活津贴资格取得日，待连续工作满36个月后申领差

额部分。“第一次申请日”以申报通知公布的日期为准。

5.符合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领取应届毕业生待遇结束后（三年

以上），人才晋升到D类及以上的档次的给予5万元人才提档晋升奖励，

每人最多奖励一次。

6.毕业五年内硕士研究生生活津贴申请对象为2021年1月1

日后新引进我区且参保满12个月的人才，申请指南另行发布。

五、法律声明

凡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生活津贴的，一经发现即取消申请资

格，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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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人才认定依据主项及时间节点说明

编号 认定条件 依据主项 时间节点

1 单个奖项、荣誉、任职
单个奖项、荣
誉、任职

以奖项或任职证明内容
中载明的授予时间为
准，无载明的以落款时
间为准；以官方发布的
正式文件中载明的授予
时间为准，无载明的以

落款时间为准。

2

正高/副高职称+成果 正高/副高职称
正高/副高职称资格取

得时间

特级/高级技师+成果 特级/高级技师
特级/高级技师获得时

间
从事博士后科研项目结题后+成

果
博士后经历证

明材料
博士后经历的证明材料

记载的完成时间

3

企业排名/规模/销售收入/纳税
情况等+担任职务/工资收入

全部条件

按照年度给予津贴，符
合一年给予一年。兑现
津贴时须提供人才生活
津贴资格证申领成功之
后次年及第三年的认定

条件佐证材料。

金融机构排名/规模+担任职务/
重大成果专家

文化企业排名/奖项+担任职务
医院机构排名/荣誉+担任职务
年度纳税额达到规定值网络作家
杭州市“115”引智计划高端年薪

资助入选专家
其他按年度授予，并因年度不同
发生变化的条件，含因违反相关

规定被取消资格的情况


